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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年稅 務（修訂 ）（第7號）條例 草案 》（"條例 草案"）

政府 就法 案委 員會 二零 一八 年十 一月 三十 日會議

跟進事項所作的回應

在法 案委 員會 二零 一八 年十 一月 三十 日的 會議 上， 委員 要求

政府 ：

(a) 解釋條例草案第 2 部關乎使 金融 工具 的稅 務處 理方法

與會 計處 理方 法一 致的 擬議 修訂 ，會 否導 致尚 未變 現的

利潤 （包 括因 重新 估值 而產 生的 收益 ）按 公平 價值 基準

課稅 � 從而實際 上推 翻終 審法 院就�薪瘦資有廣公

司訴稅務局局長 (2013) 16 HKCFAR 813—案（"興智

一案"）所作的判決 ；

(b) 醫清 在斷 定某 人是否"外訪 教師 或研 究人員"時， 應適

用擬議第8(1D)條所訂"外訪教師 或研究人員"的定義

或適用有關外訪地區法律所訂 ”外 訪教 師或 研究人

員 的定 義（有■ 外訪 地區 指與 香港 簽訂 載有 教師及

研究 人員 條款（"教師 條款"）的 全面 性避 免雙 重課稅

協定 （或 安排 ）（"全面 性協定"）的 地區 ）； 以及

(c) 舉例說明擬議第 8(1AB)條的 施行 情況 ，包 括如 某人的

應評 稅入 息是 得自 該人 在外 訪地 區作 為外 訪教 師或研

究人 員提 供的 服務 ，以 及該 人就 該入 息在 該地 區獲豁免

課稅 或評 定為 無須 課稅 ，則 該入 息是 否須 在香 港織 納薪
棒稅 。

使金融工具的稅務處理方法與其會計處理方法一致

2. 在興 智一 案中 ，終 審法 院裁定"利潤"指實 際或 已變 現（而
非潛 在或 預期 ）的 利潤 。考 慮到 稅法 的基 本原 則， 以及 《稅 務條
例》 現行 條文 並無 明文 容許 金融 工具 的利 潤可 為稅 務目 的按 公平
價值 基準 計算 ，終 審法 院裁 定， 尚未 變現 的利 潤（即該 公司 持作
營業 存貨 的有 價證 券的 價值 增長 ）雖 然獲 確認 為會 計利 潤， 但根
據《 稅務 條例 》無 須評 稅。



3. 條例草案第2部的擬議 修訂 旨在 明訂 條文 ，讓 納稅 人可 選擇

按公 平價 值計 算金 融工 具的 應評 稅利 潤， 以減 輕納 稅人 若須 為稅

務目 的另 行計 算利 潤所 遇到 的實 際困 難。 擬議 的條 文容 許按 納稅

人的 選擇 ，為 稅務 目的 以公 平價 值基 準計 算金 融工 具的 利潤 。現

闇述如下 ：

(a) 就會 計目 的而 言， 納稅 人須 根據 適用 的會 針準則

公平 價值 基準 把金 融工 具入 帳。

按

(b) 就稅務目的而言，根據擬議第 18H條， 他們 可選 擇擬

議第 181至 18L條對他們 是否 適用 ，即 選擇 金融 工具

的利潤按公平價值基準或按變現基準評稅 ：

(i) 如納 稅人 已選 擇按 公平 價值 基準 計算 應評 稅利

潤， 根據 指明 會計 準則 確認 的利潤//躬損（包 括尚

未變 現的 收益/愿損 ）會 按照 擬議第18H至18L條

的規定課稅或扣稅。

(ii) 納稅人如未曾根據擬議第 18H(2)條選擇按 公平價

值基 準評 算應 評稅 利潤 ，則 他們 仍可 在報 稅表 中豁

除尚 未變 現的 利潤 ，這 與終 審法 院就 興智 一案 所作

判決 後的 法律 情況 一致 。因 此， 該等 獲豁 除的 尚未

變現 利潤 無須 課稅 。故 此， 擬議 修訂 並非 旨在 推翻

終審法院就興智一案所作的判決 。

避免 外訪教師及研究人 員的入息 可能出現雙重 不課稅的情況

4. 要醫 定某 人在 香港 的薪 棒稅 責任 ，稅 務局 會考 慮該人

於擬議第 8(1D)條所 界定的"外訪 教師 或研 究人員"，即

往該 地區 並停 留在 該地 區， 純粹 或主 要是 為了 在該 地區的

構或 科學 研究 機構 （包 括大 學、 學院 或學 校） ，從 事教 學或

究。擬議第 8(1D)條如此界 定的 範圍 參照 了全 球的 全面性

載有 的教 師條 款的 常見 涵蓋 範圍 。香 港與 另一 稅務 管轄區

全面 性協 定中 的教 師條 款， 須待 有■ 全面 性協 定制 定為《

例》 的附 屬法 例才 能施 行。 就全 面性 協定 中沒 有界 定的■

是否屬

某人前

教育機

進行研

協定所

簽訂的

稅務條

司語 （例



如 教育 機構"）， 按照 根據 附屬 法例 施行 的全 面性 協定 的條

文， 須參 照外 訪稅 務管 轄區 法律 所具 有的 涵義1 。

5. 條例草案第 5 部的 擬議 修訂 旨在 避免 源自 香港 的入 息出現

雙重 不課 稅的 情況 ，以 符合 國際 間打 擊侵 触稅 基的 做法 。該 等修

訂只 ■乎 前往 另一 稅務 管轄 區（該管 轄區 與香 港簽 訂的 全面 性協

定有 規定 在該 管轄 區作 為外 訪教 師或 研究 人員 的入 息在 該管轄

區可 獲豁 免織 付稅 款） 從事 教學 或研 究的 人源 自香 港的 入息。

6. 關於 教師 及研 究人 員受 偏於 香港 機構 但完 全在 香港 以外地

方提供服務的一些例子，現列舉如下 ：

(a) 例子 一（在外 訪地 區根 據教 師條 款提 供的 豁免 而沒有�

付或 無須 撒付 稅款 ，因 此在 香港 不享 有入 息豁 免）

A先生是香 港居 民， 受偏 於香 港一所本地學 校為 教師。

該校在香港向 A先生 支付 年薪50萬港 元。A先生 參加

一項為期雨年的交流計劃，獲派到稅務管轄區 F 的一

所學 校任 教。 他在 二零 一九 年四 月一 日進 入稅 務管轄

區F，後 於二 零二 一年 三月 三十 一日 離開 。香 港與 稅務

管轄區 F之間 已生 效的 全面 性協 定載 有教 師及 研究人

員條 款， 訂明 外訪 教師 及研 究人 員在 第一 次到 達外訪

稅務 管轄 區當 日起 兩年 內， 在該 管轄 區享 有稅 務豁免
( "豁免 條文"）。

依據 豁免 條文，A先生在二 零一九///二零及二零二零/

二一 課稅 年度 每年50萬港 元的 入息 ，在 稅務 管轄區F

獲豁 免徽付稅 款。 由於A先生就該 入息 在稅務管轄區F

沒有織付或無須徽付稅款，根據擬議第 8(1AB)條，儘
管該 入息 是得 自全 屬在 香港 以外 地方 提供 的服 務，A

先生不可享有第 8(lA)(b)條所訂的入息豁免。在 A先

生是香港居民人士 ，其 偏主 為香 港一 所學 校， 及其入

一般 而言 ’全 面性 協定 載有一項 釋義 規則 ’訂 明在 綺約 方施 行全 面性 協定 時，

除文 意另 有所 指外 ，在 全面 性協 定中 並無 界定 的詞 語須 具有 它根 據該 方就全

面性 協定 適用 的稅 項而 施行 的法 律所 具有 的涵 義’ 而在 根據 該方 適用 的稅務

法律給予 該詞語的涵義 與根據該 方的其他法律 給予該詞 語的 涵義雨者 中，以
前者 為準。



(b)

息是 在香 港支 付的 情況 下， 他在 二零 一九/二零 及二

零二零//二一 課稅 年度 每年50萬港 元的 入息 ，須 在香

港徽納薪棒稅 。

例子二 （在 外訪 地區 因已 徽付 或須 徽付 稅款 而在 香港享

有入 息豁 免）

個案 事實 與例 子一 相同 ，惟 交流 計劃 為期 三年，A先生

在二 零二 二年 三月 三十 一日 離開 稅務 管轄區F。

由於豁免條文只涵蓋雨年 ，A 先生在第 三個 課稅 年度

(二零二一 // 二二年度）就 50萬港 元的 入息 在稅 務管轄

區 F纖付稅款。根據擬議第 8(1AB)條，第 8(lA)(b)條

所訂 的入 息豁 免適 用於A先生 在第 三個 課稅 年度 （二零

二一//二二 年度 ）的 入息 ，因 此該 入息 無須 在香 港徽納

薪棒稅 。

(c) 例子 三（在香 港全 部或 部份 入息 獲個 人免 稅額 抵免）

B先生 是香 港居 民， 受循 於香 港一 所本 地大 學為 研究人

員。 該大 學在 香港向B先生 支付 年薪50萬港元。B先

生在 二零 一九 年四 月一 日進 入稅 務管 轄區G，並 逗留在

該管 轄區 進行 研究 工作 ，直 至上 述受 偏工 作在 二零二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終止為止。香港與稅務管轄區 G之

間已 生效 的全 面性 協定 載有 教師 及研 究人 員條 款，訂

明外 訪教 師及 研究 人員 在第 一次 到達 外訪 稅務 管轄區

當曰起一年內，在該管轄區享有稅務豁免。因此 ，B

先生 無須 就第 一個 課稅 年度 （二 零一九//二零 年度 ）在
稅務 管轄區G徽付 稅款。

B 先生 就第 二個 課稅 年度 （二 零二零//二一 年度 ）向稅
務管轄� G的稅務當 局申 報入 息。 該稅 務當 局其 後評

定 B先生 在現 行稅 務政 策下 基於 某種 原因 無須 在稅務

管轄區G織付 稅款 （例 如因 為全 部入 息獲 稅務 管轄區G

提供 的個 人免 稅額 抵免 ）。

B 先生 在二 零一九/二零 和二 零二零//二

年度 的入 息， 均可 能被 他在 香港 享有 的個
雨個 課稅

免稅 額所



抵免 （因 為香 港的 稅制 具競 爭力 ，納 稅人 可享 不同 的免

稅額 和扣 稅額 ）， 因而 在上 述雨 個課 稅年 度在 香港 均沒

有或無須徽納薪棒稅。若 B先生的入息未能全數獲香

港的 個人免稅額所 抵免 ，則 他在上述 兩個 課稅年度的

入息 中未 獲抵 免的 餘下 部分 須在 香港 徽納 薪棒 稅，因

為他是香港居民人士 、 其偏 主為 香港 一所 大學 ，及其

入息 是在 香港 支付。


